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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 

延迟公开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学术公开透明，规范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

果）管理，保障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合理使用，充分发挥其教

学科研服务价值，产生良好学术与社会效益，依据《国务院学位

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

的若干意见》，结合我校办学实际，制定《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

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延迟公开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办法”）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延迟公开”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，

是指研究成果未列入国家保密范围，但涉及技术（商业）秘密、

依托科研项目签订保密协议，或在理论（技术）层面取得创新性

突破且相关成果尚未对外公布（如处于专利申请、论文发表、科

研项目申报、技术转让等阶段）的非涉密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

果）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所有申请延迟公开的硕士学位论

文（实践成果），相关工作开展须遵循规范申请、严格审定、全

程管控、及时备案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答辩与质量要求 

第四条 申请延迟公开的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，须按照《沈

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完成预答辩、评阅及正式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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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全流程，答辩及学位申请过程中须严格规避研究核心内容、关

键数据泄露。 

第五条 延迟公开的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须达到我校硕士

学位授予的各项标准和要求，预答辩、评阅、答辩各环节的考核，

不得因研究内容申请延迟公开而降低质量评价标准。 

第三章 申报与审定流程 

第六条 延迟公开申请须在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答辩结束

后，由研究生本人与指导教师共同提出，如实填写《沈阳师范大

学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延迟公开申请表》和《沈阳师范大

学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延迟公开信息承诺书》，详细阐述

延迟公开具体理由，并附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、论文录用通知、

科研项目申报材料、保密协议、技术（商业）秘密证明等相关证

明材料。 

第七条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至所在培养单位，由培养单位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材料的真实性、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核，形成

审定意见并书面反馈申请人。各培养单位将审定合格的申请材料

汇总报送研究生院，由研究生院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委员

会议审议后，形成最终审定意见，并书面反馈至各培养单位。 

第八条 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延迟公开期限一般不超过 2

年，期满后自动公开；因特殊情况需延长延迟公开期限的，申请

人须在原期限届满前 30 个工作日向培养单位提出延期申请，经

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再次审定通过后，最多可延长 1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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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期审定结果须报研究生院备案，累计延迟公开期限不得超过 3

年。 

第九条 经审定批准延迟公开的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，在

延迟公开期限内，不移交学位论文网络数据库和学校图书馆存档，

但须正常参加辽宁省年度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抽检，正常

在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管理平台交存。待学位论

文（实践成果）延迟公开期限届满时，与当年硕士学位论文（实

践成果）一并移交学位论文网络数据库和学校图书馆。 

第四章 日常管理要求 

第十条 指导教师是延迟公开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管理的

第一责任人，须督促研究生严格遵守本办法及学校相关规定，在

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正式公开前，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泄露研

究内容、核心数据及相关成果；延迟公开期间，若研究内容保密

属性发生变更，申请人须及时向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院书面报备。 

第十一条 延迟公开期限内，若申请人需提前公开学位论文

（实践成果）相关信息，须经指导教师书面同意后，向所在培养

单位提交书面提前公开申请，经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

批准后方可公开；提前公开审批结果须报研究生院备案，同步完

成学位论文网络数据库及学校图书馆存档移交。 

第十二条 经批准延迟公开的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，其印

刷本封面及电子版首页右上角，须以黑体三号字统一标注“延迟

公开★年”（★处填写核定的延迟公开年限，年限按本办法第八

条规定执行），标注位置须醒目、规范，无涂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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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延迟公开的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在延迟公开期

限内，不得参与校内、辽宁省及国家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

成果）评选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为《沈阳师范大学涉密学位论文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（沈师大校〔2021〕129 号）的补充规定，与之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施行，

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委员会议

授权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 

1.《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延迟公开申请

表》 

2.《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延迟公开申请

汇总表》 

3.《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延迟公开信息

承诺书》 

 

 

沈阳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

2026 年 3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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